
附件6

2021年度中国中医科学院科学技术奖

推荐材料形式审查不合格内容汇总

为进一步提高中国中医科学院科学技术奖的质量，强化推荐单位在推荐材料把关中的重要作用，现将2021年度中国中医科学院科学技术奖形式审查不合格内容汇总印发，请在填写推荐书时遵照执行。推荐材料凡涉及以下一项即为不合格：

1、有基金资助的项目，未提交任务下达方的结题或验收证明。

2、有基金资助、以子课题为依托申报的项目，未提交以下材料：（1）任务下达方出具的总课题结题验收意见；（2）任务下达方出具的子课题结题验收意见。子课题没有单独验收者，需提交权威部门（指任务下达方、中国中医科学院、相关学会的专业委员会、专业的科技评价机构等，下同）委托专家组出具的该项目具有学术价值或实用价值的评价意见。（3）总课题承担单位出具的同意该子课题单独申报中国中医科学院科学技术奖的证明。

3、没有获得过基金资助的项目，未提供权威部门（同上）出具的关于该项目学术价值或实用价值的评价意见。

4、推荐项目存在知识产权以及有关候选单位、候选人员等方面的争议。

5、项目主要研究工作由外单位完成者，未提交外单位同意申报我院科技奖的证明材料。
6、推荐项目属于重复报奖。院奖不受理已经获奖的项目（包括已申报尚在评审中的项目）。凡在以往获奖项目（包括已申报尚在评审中的项目）中使用过的资料，如研究数据、结果、论文、专利等,皆不能在申报院奖时使用，否则视为重复报奖。有重复的必须剔除以后方可申报。

7、成果完成人员与实际研究工作贡献有出入的。未在有关材料（如发表论文、发明专利等）中出现过的完成人,需提交该人员在项目中的贡献证明；材料中（如发表论文等）出现的重要完成人，未在此次奖励申报中出现者，需提交说明材料。

8、所附论文（已发表）未能体现主要研究结果（如综述类）；发表论文年代、标注等与课题研究周期、名称不符；截止到申报日，主要论文发表不满1年。

9、申报基础研究类项目未提交检索报告原件。

10、应用技术类项目未出具应用或推广证明，研发类、专利技术类项目未拥有明确的知识产权。

11、软科学、方法学类项目未提交被有关部门采纳的证明。

12、1类、5类新药研发未获得临床研究批件。

13、6类、8类新药研发未获得新药证书。

14、新设备未获得生产证书。

15、主要完成单位没有签章、主要完成人没有签字。

16、未提交《中国中医科学院科学技术奖申报项目原始资料审核表》。

17、未提交《推荐中国中医科学院科学技术奖候选项目公示情况说明》。

